
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980.htm （１９９４年２月２

２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根据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

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现对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适用税种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外商投资

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税种问题 根据《决定》的规定，外商投

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

国企业所得税法》外，还应适用以下暂行条例： （一）国务

院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

值税暂行条例》； （二）国务院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 （三）国务院１

９８８年８月６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

》； （四）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９日发

布的《屠宰税暂行条例》； （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

５１年８月８日发布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 （六）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１年９月１３日发布的《车船使

用牌照税暂行条例》； （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０

年４月３日发布的《契税暂行条例》。 在税制改革中，国务



院还将陆续修订和制定新的税收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应相应依照有关条例规定执行。 二、关于外商投资

企业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后增加的税负处理问题 （

一）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由于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增加税负的，由企业提

出申请，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在已批准的经营期限内，准予

退还因税负增加而多缴纳的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５年；没

有经营期限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在最长不超过

５年的期限内，退还上述多缴纳的税款。 （二）外商投资企

业既缴纳增值税，又缴纳消费税的，所缴税款超过原税负的

部分，按所缴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分别退还增值税和消

费税。 （三）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或销售给出

口企业出口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

规定，凭出口报关单和已纳税凭证，一次办理退税。 （四）

外商投资企业因税负增加而申请的退税，原则上在年终后一

次办理；对税负增加较多的，可按季申请预退，年度终了后

清算。 （五）增值税、消费税的退税事宜由国家税务局系统

负责办理，各级国库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退税数额的计

算、退税的申请及批准程序等，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六）营业税的退税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规定。 三、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的税收问题 中外合作

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

为５％，并按现行规定征收矿区使用费，暂不征收资源税。

在计征增值税时，不抵扣进项税额。原油、天然气出口时不

予退税。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自营油田比照上述规定执

行。 本通知自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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